
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 

工信部信管 C2017J 321号 

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建立 

电信业务经营信息年报和公示制度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，各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者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 〔2015J 6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深入推进电信

领域 “放管服” 改革，根据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工

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2号），我部将原 “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年检

制度”调整为 “电信业务经营信息年报和公示制度”。有关事项 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年报义务 

凡在上年12月31日前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，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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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，按照规定履行年报义务，配合工业和信息

化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（以下统称电信管理机

构）的监督检查。 

工作机构 

电信管理机构按照 “谁发证，谁负责”的原则组织实施年报

工作，包括组织报送、社会公示、年报抽查、信用记录等。其

中，我部负责监督部颁发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履行年报义

务。各通信管理局负责督促本局颁发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

履行年报义务，并协助我部对在本行政区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

的部颁证企业实施监督检查。 

中国电信集团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

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基础电信企业的年报整体由我部负责，其各

地分支机构参加当地通信管理局组织的年报工作。 

电信管理机构可以参照组织开展三网融合试点企业、电信业

务商用试验企业的年报工作。 

工作安排 

（信息报送 

每年1一3月，各企业通过“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

统”（网址：httl)s:／八sm.miit.gov.cn)，真实准确填报年报信 

自 

每年4月，对未按要求报告年报信息的企业，电信管理机构

督促其切实履行年报义务，限期一个月内补正。 

（社会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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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5月，电信管理机构将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

规定公示的年报信息（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除外）以及参报企业

选择公示的年报信息，向社会公开。电信管理机构统计汇总相关

年报数据，各通信管理局将本行政区的年报情况形成书面总结报

部。 

（年报抽查 

每年5-9月，电信管理机构按照 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

关于在执法活动中全面推行随机抽查的通知》 （工信厅政函 

C2016J 606号）要求，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，通过书面

检查、实地核查、技术检测等方式，对各企业的年报信息及执行

有关规定情况等进行检查；在抽查中发现企业有违规行为的，应

依法予以处理。 

（ 信用记录 

每年5月，对拒不履行年报义务的企业，电信管理机构应将

其列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。在相关企业补充履行年报义务

后，电信管理机构可将其从不良名单中移出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自觉展行年报义务 

各企业要提前准备年报信息，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报送

年报信息。年报期间，相关企业要积极配合电信管理机构的监督

检查，及时改正存在的问题，自觉接受行政处理和信用管理。 

（做好年报组织保障 

电、信管理机构要本着 “依法行政、公开公正、便民高效”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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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结合实际统筹做好年报工作，加强组织引导，做好政策宣

贯、咨询服务工作，全面、客观评估企业和行业的发展状况，及

时、妥善解决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。 

（严格经营资质管理 

各基础电信企业以及相关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企业要切实履

行好接入管理责任，对被列入不良名单的企业，在提供通信资

源、接入服务或其他业务合作时，应将信用记录作为重要考量因

素。 

（加强支撑手段建设 

电信管理机构应结合实际情况，不断完善电信业务综合管理

平台，有效支撑信息报送、社会公示、年报抽查、信用记录等工

作，确保过程可记录、责任可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抄送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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